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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国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气象发展方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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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记者林琳报道 3月5日，国务院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（草案）》
提请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查。《规划纲要（草案）》明确指出了在我国第十一个五年规划中气象事业的发展
方向。 
    《规划纲要（草案）》根据《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》编制，共分
十四篇四十八章，主要阐明国家战略意图，明确政府工作重点，引导市场主体行为，是未来五年我国经济社会发
展的宏伟蓝图，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行动纲领，是政府履行经济调节、市场监管、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责的
重要依据。 
    在《规划纲要（草案）》第六篇建设资源节约型、环境友好型社会，第二十六章合理利用海洋和气候资源的
内容当中，以开发利用气候资源为标题明确指出，要加强空中水资源、太阳能、风能等的合理开发利用。发展气
象事业，加强气象卫星应用、天气雷达等综合观测，建立先进的气象服务业务系统。增强灾害性天气预警预报能
力，提高预报准确率和时效性。增强气象为农业等行业服务的能力。加强人工影响天气、大气成分和气候变化监
测、预测、评估工作。 
    据了解，这是《规划纲要（草案）》第一次用一节的内容专门谈到气象工作，充分反映了党和政府对气象工
作的重视，随着经济的发展，气象工作在经济发展当中的作用越发重要。在国家的“十一五”规划纲要（草案）
当中也占有了一席之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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